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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总局权威解读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

捐赠票据需注明目标脱贫地区具体名称
� �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公
益性事业单位、公益性社会团体
及其他公益性组织，依法接受并
用于公益性事业的捐赠财物时，
应当向提供捐赠的法人和其他
组织开具凭证。

企业发生对“目标脱贫地
区”的捐赠支出时，应及时要求
开具方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中
注明目标脱贫地区的具体名称，
并妥善保管该票据。

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国
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了《关于企
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
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明
确了落实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
税前扣除政策有关问题。 近日，
国家税务总局对这一政策进行
了解读。

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脱
贫攻坚事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求动员全党
全国全社会力量， 坚持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确保到 2020 年我
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
区域性整体贫困， 做到脱真贫、
真脱贫。 在脱贫攻坚中，一些企
业、 社会组织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通过开展产业扶贫、公益扶
贫等方式参与脱贫攻坚。

企业对贫困地区进行大额
捐赠，按照以往企业所得税政策
规定，其捐赠支出在当年未完全
扣除的可能需要结转三年扣除，
有的甚至超过三年仍得不到全
额扣除。 为落实中央精准扶贫精
神，切实减轻参与脱贫攻坚企业
的税收负担，调动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脱贫攻坚事业， 财政部、税
务总局和国务院扶贫办研究出
台了扶贫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
对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扶贫
捐赠支出准予税前据实扣除，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税收政策
支持。

扶贫捐赠支出准予据实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
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按年
度利润总额的 12%在税前扣除，
超过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
扣除。《公告》明确企业发生的符
合条件的扶贫捐赠支出准予据
实扣除。 企业同时发生扶贫捐赠
支出和其他公益性捐赠支出时，
符合条件的扶贫捐赠支出不计
算在公益性捐赠支出的年度扣
除限额内。

如，企业 2019 年度的利润总
额为 100 万元，当年度发生符合
条件的扶贫方面的公益性捐赠
15 万元，发生符合条件的教育方
面的公益性捐赠 12 万元。 则
2019 年度该企业的公益性捐赠
支出税前扣除限额为 12 万元
（100×12%），教育捐赠支出 12 万
元在扣除限额内， 可以全额扣
除；扶贫捐赠无须考虑税前扣除
限额， 准予全额税前据实扣除。
2019 年度，该企业的公益性捐赠
支出共计 27 万元， 均可在税前
全额扣除。

需用于目标脱贫地区

考虑到扶贫捐赠的公益性
捐赠性质，为与企业所得税法有
关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的规定
相衔接，《公告》明确，企业通过
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
部门和直属机构， 用于目标脱
贫地区的扶贫捐赠支出，准予据
实扣除。

“目标脱贫地区”包括 832 个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县（新疆阿克苏地
区 6 县 1 市享受片区政策）和建
档立卡贫困村。 目标脱贫地区的

具体名单由县级以上政府的扶
贫工作部门掌握。 考虑到建档立
卡贫困村数量众多，且实施动态
管理，因此《公告》未附“目标脱
贫地区”的具体名单，企业如有
需要可向当地扶贫工作部门查
阅或问询。

从 2015 年到 2022 年

虽然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时间
安排到 2020 年， 但为巩固脱贫
效果，《公告》将政策执行期限规
定到 2022 年， 即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共四年。
并明确， 在政策执行期限内，目
标脱贫地区实现脱贫后，企业发
生的对上述地区的扶贫捐赠支
出仍可继续适用该政策。

扶贫捐赠支出所得税前据
实扣除政策自 2019 年施行。2019
年度汇算清缴开始前，税务总局
将统筹做好年度纳税申报表的
修订和纳税申报系统升级工作，
拟在《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
表》表中“全额扣除的公益性捐
赠”行次下单独增列一行，作为
扶贫捐赠支出据实扣除的填报
行次，以方便企业自行申报。

早在 2015 年 11 月底， 党中
央、国务院就做出了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决策部署，提出广泛动员
全社会力量， 合力推进脱贫攻
坚。 因此，《公告》明确，企业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发生的尚未扣除
的符合条件的扶贫捐赠支出，也
可执行所得税前据实扣除政策。

虽然《公告》规定企业的扶
贫捐赠支出所得税前据实扣除
政策自 2019 年施行， 但考虑到
《公告》出台于 2019 年 4 月 2 日，
正处于 2018 年度的汇算清缴
期。 为让企业尽快享受到政策红
利， 同时减轻企业申报填写负
担，对企业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生的
尚未全额扣除的符合条件的扶
贫捐赠支出， 可在 2018 年度汇
算清缴时，通过填写年度申报表
的《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六、
其他”行次第 4 列“调减金额”，
实现全额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规定，企业分月或分季预缴企
业所得税时，原则上应当按照月
度或者季度的实际利润额预缴。
企业在计算会计利润时，按照会
计核算相关规定，扶贫捐赠支出
已经全额列支，企业按实际会计
利润进行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
扶贫捐赠支出在税收上也实现
了全额据实扣除。 因此，企业月
（季） 度预缴申报时就能享受到
扶贫捐赠支出所得税前据实扣
除政策。

如何进行实务处理

对企业在 2015 年 1 月 1 日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生
的尚未全额扣除的符合条件的
扶贫捐赠支出，以及其他尚在结
转扣除期限内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 2018 年度汇算清缴时， 本着
有利于纳税人充分享受政策红
利的考虑，可以比照如下示例申
报扣除。

例 1：某企业 2017 年共发生
公益性捐赠支出 90万元，其中符
合条件的扶贫捐赠 50 万元，其他
公益性捐赠 40万元。当年利润总
额 400 万元，则 2017 年度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限额 48万元（400×
12%），当年税前扣除 48 万，其余
42万元向 2018年度结转。

2018 年度，该企业共发生公
益性捐赠支出 120 万元，其中符
合条件的扶贫捐赠 50 万元，其
他公益性捐赠 70 万元。 当年利
润总额 500 万元。则 2018 年度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 60 万元
（500×12%）。

《公告》下发后，该企业在
2018 年度汇算清缴申报时，对于
2017 年度结转到 2018 年度扣除
的 42 万元公益性捐赠支出，在
2018 年度的公益性捐赠扣除限
额 60 万元内，可以扣除，填写在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5070）“纳税调减金额”栏次
42 万元；2018 年的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限额还有 18 万元，则
2018 年发生公益性捐赠 120 万
元中有 102 万元不能税前扣除
金额，填写在《捐赠支出及纳税
调整明细表》（A105070）“纳税调
增金额”栏次 102 万元。

按照《公告》规定，2017 年、
2018 年发生的符合条件的扶贫
捐赠支出，未在计算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部分，可
在 2018 年度汇算清缴时全额税
前扣除。 因此，对于 2018 年度的
纳税调增金额 102 万元和纳税
调减金额 42 万元需综合分析，
将其中属于 2017 年和 2018 年发
生的符合条件的扶贫捐赠支出
而尚未得到全额扣除的部分，应
通过填写年度申报表的《纳税调
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六、
其他”行次第 4 列“调减金额”，
实现全额扣除。 具体分析如下：

本着有利于纳税人充分享受政
策红利的考虑， 对于 2017 年度
的其他公益性捐赠 40 万元，由
于在当年限额扣除范围内，可在
2017 年度税前全额扣除，限额范
围内的 8 万元可作为扶贫捐赠
扣除， 则 2017 年度尚有 42 万元
的扶贫捐赠支出未全额税前扣
除需结转到 2018 年。 对于 2018
年发生的其他公益性捐赠 70 万
元，有 60 万元在扣除限额内，超
过扣除限额的 10 万元需结转以
后年度扣除， 而 2018 年发生的
扶贫捐赠 50 万元未得到全额扣
除。 因此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
共有 92 万元的扶贫捐赠支出尚
未得到全额扣除，需填写年度申
报表的《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
（A105000）“六、 其他” 行次第 4
列“调减金额”栏次 92 万元，实
现全额扣除。

例 2：某企业 2015 年发生扶
贫捐赠 100 万元，其他公益性捐
赠 50 万元， 当年利润总额 1000
万元。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
120 万元（1000×12%），当年税前
扣除 120 万元。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该企业均未发生
公益性捐赠支出。 由于《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
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5 号）
规定，对 2016 年 9 月 1 日以后发
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才准予结
转以后三年内扣除， 所以 2015
年度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超
过税前扣除限额的扶贫捐赠支
出 30 万元， 无法在 2015 年度税
前扣除，2016 年度、2017 年度申
报时均无法税前扣除。

《公告》下发后，该企业在
2018 年度汇算清缴时，对于 2015
年度的其他公益性捐赠 50 万
元， 由于在 2015 年度的扣除限
额范围内，可在 2015年度税前全
额扣除， 扣除限额范围内的其余
70 万元可作为扶贫捐赠扣除，则
2015 年度尚有 30 万元的扶贫捐
赠支出未全额税前扣除。 此项金
额，通过填写 2018 年度申报表的
《纳 税 调 整 项 目 明 细 表 》
（A105000）“其他”行次第 4 列“调
减金额”30 万元，实现全额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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